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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總務處

一、組織系統

[image: image1.jpg]
二、編制與員額

總務處置總務長1人，簡任秘書1人，組員1人。下設6組另設1隊，各組編制員額如下：

(一)文書組：組長1人，組員1人，辦事員2人，專案辦事員1人，工友1人。

(二)出納組：組長1人，組員3人，辦事員1人，專案辦事員2人，契僱辦事員1人、專案書記1人。
(三)事務組：組長1人，專員1人，組員4人，書記1人，專案組員1人，專案技士1人，技工6人，工友9人。
(四)保管組：組長1人，技士1人，組員1人，辦事員1人，專案辦事員2人，工友1人。
(五)營繕組：組長1人，技士5人，技佐1人，專案技士1人。
(六)民雄校區總務組：組長1人，組員1人、書記1人、專案辦事員1人、專案書記1人、技工1人、工友4人。
(七)駐警隊：隊長1人，隊員8人，專案辦事員1人。
三、年度工作目標

(一)文書組

1.本校自104年7月6日全面實行電子公文線上簽核，為提升同仁使用系統熟悉度，辦理多場電子公文線上簽核教育訓練及業務宣導。

2.新公文系統辦理「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公文及檔案管理資訊系統」(完整版)驗證申請作業，以求系統符合「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規定。

3.迅速及確實執行總收文及總發文作業，提升公文處理時效。
4.依據檔案法規定，辦理公文歸檔、點收、登錄、整理、分類處理、年度裝訂及借調等事宜，定期執行應歸檔而未歸檔公文之稽催作業。

5.訂定檔案清查計畫，進行清查本校103年現存紙本檔案、104年非紙質類檔案(光碟片)。
6.配合檔案管理局政策，辦理移轉永久檔案。

7.賡續進行回溯歷史檔案影像掃描數位化，提升檔案數位典藏的質與量並提供線上調閱。

8.協辦「2016年全國大學檔案聯展」。

9.定期辦理檔案目錄彙送。

10.推展本校已具有之檔案裱褙修護專業設備與技能。

11.迅速處理全校教職員工生信件收受、登錄、轉發等事宜。
(二)出納組

1.辦理學生105學年度第1、2學期之第1、2階段繳納學雜費、學分費及平安保險費、教育實習學分費、住宿費、住宿水電費、音樂個別指導費、琴房使用費、學生會費、電腦及網路使用費、僑生及外籍生健保費、僑生、外籍生傷病醫療保險費及105學年度第3學期暑修學分費等各項代收款作業，製發繳費單及收費入帳作業。
2.持續稽催104學年度第2學期應收未收之學雜費，並增加學雜費未繳費訊息通知之管道。
3.配合教育部為財政部財稅中心推動「綜稅輕鬆報計畫」，依時限於106年1月至2月間上傳學雜費等資料。

4.辦理403及404帳戶蘭潭、林森校區進修推廣部及管理學院EMBA班各階段各項收費暫收、沖轉及銀行對帳。
5.針對學雜費尚未繳費同學，請各權責單位以多樣管道發送未繳費通知(如簡訊、電話或校務行政系統通知等)，以減少人工作業。

6.學雜費退費作業系統化，免除重複人工作業(如輸入姓名學號後，可帶出該位同學繳費資料，鍵入退費項目、金額及受款帳號後，可輸出退費印領清冊，系統並同時記錄減項金額，毋須人工額外輸入，俾利傳送國稅局正確的學雜費資料)。

7.依據領用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規定，確實控管收據之領用及銷號作業。

8.辦理每日收入之現金、支票及匯入銀行之款項，均確實查明收入項目，並依規定完成401、402、405及406帳戶開立統一收據、收款、繳庫及匯款入帳等作業（含代收非開立統一收據之他項費用繳庫業務）。

9.配合主計室不定時及出納組自行查核作業，說明未銷號收據入帳及使用狀況外，亦填報收據明細表送主計室審查。

10.建構「線上收款系統」，除提供繳費之便捷即時性外，亦可讓收繳單位同步了解收繳狀況，提升收入入帳之正確性及工作效率。
11.辦理各類所得資料彙整申報作業，包括每日逐筆人工輸入並核 對修正每筆資料，於受款人領取支票或收取現金後彙整報稅資料，期限內完成申報手續，並將每筆入稅所得E-mail通知當事人核對，協助當事人釐清入稅金額。
12.辦理各類日、夜間鐘點、導師費、實習導師、補發、收回(事、病假)、代課、教師升等(含專、兼任)等造冊請款並送郵局或銀行入帳，並寄發E-mail通知當事人。

13.辦理每月教職員工、專案人員及專案教師有關薪津造冊請款、傳送郵局匯款至個人帳戶，並寄發E-mail通知當事人。
14.落實薪資款項發放及各項費用扣繳並透過寄發E-mail方式將薪資明細資料通知當事人核對，達到雙向檢核之效果及零錯誤的工作目標。

15.協助忘記密碼查詢之教職員工進入學校出納組帳務查詢系統，隨時查詢全年各項薪津及匯款資料。
16.辦理各項收入與支出付款憑證記帳、開立支票並製作匯款電子檔及電匯明細表單，交付銀行及郵局匯款、寄發支票及通知領款，寄發E-mail付款通知、編製差額解釋表、備查簿等帳冊。
17.如期正確無誤完成各項匯款，並協助大批匯款之申請單位，將受款人之正確資料直接輸入主計室網站，避免重複輸入作業。

18.持續更新零用金匯款系統與主計系統之連結，維護查詢匯款流程之雙向服務。

19.持續推動彙集同一張請購案號內之相同受款人的多筆款項，於匯款時合併為一筆，以節省紙張列印成本，簡化後續金融機構匯款之手續，達成節能減碳之目的。

20.配合主計室要求於105年1月起，更改零用金系統分辨T外請購案號並出現警示語，確實達到T類預算內外經費分開統計的目標。

21.建立外籍生含代扣所得稅付款方式之系統功能，於105年6月測試成功並實施。  
22.每筆款項於匯款後隨即寄發匯款E-mail通知，使受款人能在最快的時間瞭解匯款進度，並可自行連結出納組帳務查詢網頁，查詢各筆匯款紀錄。
23.向金融機構函證帳戶設立情形。
24.辦理出納組內部不定期盤點查核。
25.召開投資管理小組會議。

26.辦理校務基金公庫代理銀行契約到期續約或遴選事宜。
(三)事務組

1.採購業務：

(1)遵照政府採購法，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辦理各項採購招標及驗收事宜。 

(2)加強承辦採購業務人員採購專業知識，提升採購效率及保障採購品質。

(3)落實政府採購電子化之政策目標。

2.工友管理：

(1)依據勞基法及本校工友工作規則，落實工友管理。

(2)加強工友差勤考核、對其勞健保、僱免、獎懲、考核、福利、退休、撫恤、資遣、勞資會議及工作規則等業務均遵照政府相關規定辦理。

(3)提供勞退新制舊制之諮詢，以保障每位工友權利。

(4)加強工友教育訓練，以提高工作效率。

(5)建構技工友線上差勤系統，取代大量紙張消耗與人員核章，增加行政效率與達成節能減碳功效。
(6)建構技工友線上投票系統，辦理學校各項會議技工友代表選舉，可免去人員校區奔波並節省時間。
3.校園綠美化：

(1)加強校園綠美化，定期修剪花木及病蟲害防治。 

(2)運用各系所及相關單位既有資源支援綠美化業務，以減少經費支出，建立各校區特色。

(3)加強校園景觀美化，增加樹木覆蓋度及樹種歧異度，以營造校園自然生態環境。

4.車輛調度：

(1)依車輛管理手冊相關規定加強執行各公務車輛用途派車之審核，務求調度公平及合理。

(2)有效管控公務車輛油料之使用狀況，以節省經費。
(四)保管組

1.場館出租管理

(1)依據國有財產法第28條但書及國有公用不動產出租收益原則等規定，辦理本校經管房地出租或利用，增加校務基金收入。

(2)加強閒置或低度使用場館出租，已出租場館確實執行績效考核，督促承租人以積極負責態度經營，創造互利雙贏。

(3)建立各館場使用單位管理意識及責任，避免空間閒置浪費，提高整體使用率，增進學校資產活化利用。
2.招待所及宿舍管理

(1)依據宿舍管理手冊及本校教職員工宿舍管理要點等規定，辦理本校職務宿舍之調配及管理，適時進行眷舍訪查，減少宿舍閒置。

(2)依據本校招待所借住管理要點，持續受理蘭潭招待所借用申請，完善管理作業及加強清潔維護，提高住宿服務品質。

(3)依教育部「加強國有不動產活化運用計畫」，促進本校列管低度利用國有建築用地活化工作，尋求資金挹注開發興建。

3.財產及物品管理

(1)依據國有財產法、國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及物品管理手冊等相關規定，有效管理全校財產，發揮財物最大效益。

(2)有效推動財產管理作業電腦化，建立網頁流通平台，提升財產設備資源之共享與利用，增加閒置或堪用財產設備資源流通與提高使用率。

(3)加強財產盤點作業成效，提高各單位管理意識及責任，確實掌握財產保存狀況，減少財物遺失風險，避免不合理報廢，減少資源浪費，共同維護學校資產。

(4)健全全校不動產資料管理，保管全校不動產權狀等資料，定期正確填報「國有公用及公司組織財產線上傳輸系統」、「全國宿舍管理系統線上申報作業系統」及「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等。
(5)每月與主計室核對資料，確保帳、物相符管理原則。
(五)營繕組

1.賡續辦理民雄校區游泳池遮陽板整修工程驗收及付款事宜。

2.賡續辦理民雄校區學生宿舍安全梯整修工程發包、施工及驗收事宜。

3.賡續辦理國際交流中心空間改造及外牆整修工程驗收及付款相關事宜。

4.賡續辦理生物農業科技一館整修工程施工、驗收及付款相關事宜。

5.賡續辦理民雄校區樂育堂階梯教室整修工程發包、施工及驗收事宜。

6.賡續辦理蘭潭校區學生活動中心空調系統壓縮機修繕工程驗收及付款事宜。

7.賡續辦理學生活動廣場舞台增設膜結構及照明設備工程發包、施工及驗收事宜。

8.辦理蘭潭校區既有校舍補辦使用執照工作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案，建築師遴選及工程設計發包施工事宜。

9.辦理蘭潭校區道路AC改善工程委託設計、工程招標及施工事宜。

10.辦理105年度既有校舍老舊燈具汰換工程設計、發包、施工、驗收及付款相關事宜。

11.辦理蘭潭、民雄校區4棟建築物屋頂防水工程設計、發包、施工、驗收及付款相關事宜。

12.辦理學生活動中心及宿舍餐廳汙水處理設施改善工程設計、發包、施工等事宜。

13.辦理電物一館周邊排水系統改善工程設計、發包及施工事宜。

14.辦理新民校區排水設施改善工程設計、發包及施工事宜。

15.辦理蘭潭校區教學行政區及宿舍區連絡變壓器增設工程設計、發包、施工事宜。

16.辦理民雄校區樂育堂球場整修工程設計、發包、施工事宜。

17.持續進行年度校舍維護工程規劃設計發包施工等事宜，包括土木建築工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消防檢查、電力、用水、電話、電梯、空調、道路水溝及山坡地水土保持等維護工作。
(六)民雄校區總務組

1.加強校園環境清潔及綠美化工作，提供師生同仁優質、舒適的教學研究及學習環境。

2.持續進行公共設施之修繕維護並協助維護校園安全。
3.配合各單位之業務需求，提供工友支援服務。

4.持續進行學人宿舍、學生宿舍之修繕維護，提供舒適安全之住宿環境。

5.進行大學館、行政大樓會議室、校園公共空間及相關器材設備之維護管理，提供各借用單位相關協助。

6.提供民雄校區各單位郵件及公文之代收、代發及信件代寄服務。

7.提供民雄校區師生同仁各類款項代收及代繳服務。

8.辦理定期進行校園消毒工作，減少病媒滋生，維護師生健康。

9.辦理學位服借用、歸還及相關管理。

10.配合節能減碳方案，進行民雄校區節能、節電等相關措施之宣導及執行。

11.響應綠色環保政策，有效進行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增加收入。

12.辦理民雄校區環境清潔勞務替代委外工作事宜。

13.提供訪客或外賓乾淨舒適之借住環境並增加招待所收入。
14.於民雄校區總務組網頁公告大學館各空間（包含演藝廳、演講廳、國際研討室等）借用資訊，期能便利校內外單位瀏覽參閱及借用。
(七)駐警隊
1.加強宣導及訓練本校駐衛警之危機管理能力，合理有效控管校園人員進出。

2.力求駐衛警定點定時澈底執行校園安全巡視工作。

3.加強訓練駐衛警網路安全管理系統操作，以能立即處理各類突發狀況。

4.彈性運用現有校園安全維護人力、以達到最大經濟效益。

5.加強校區門禁管制、維護校園安全、緊急事件處理及通報。
6.建構完整之校園監視系統並有效利用網路連絡，達成全校之全面性監控，使各校區狀況均能同步掌握，迅速通報，確保校園師生及財產的安全，並改善駐警隊現有人力之不足。

7.增設緊急電話與警衛室連線，以維護師生安全。

8.持續增設監視器設備，以防止校園失竊事件及維護校園安全。

9.持續加強對本校師生及校外人士服務品質及效率提升。

10.配合各單位舉辦大型活動之臨時交辦事項。
(八)膳食管理委員會

1.辦理各項招商、訂約及管理工作。

2.召開膳食管理委員會議並依決議事項執行。

3.抄錄及檢查各廠商用電電表，並加強用電安全宣導。

4.辦理餐廳滿意度調查(衛生、服務品質)。

5.辦理簽約廠商安全衛生講習。

6.加強管理各校區餐廳及美食街，提供衛生可口食品及良好用餐環境，並定期檢查餐廳及廚房之衛生。

(九)車輛管理委員會

1.辦理本校年度通行證製發作業。

2.校園車輛違規取締工作。

3.規劃校內停車場地及道路標示工程。

4.增設校內腳踏車打氣區及維修工作。

5.增建停車場及增設腳踏車停車架。

6.辦理車輛違規罰單之繳款註銷。

7.通行證結合校園IC卡入校權限管制工作。

8.持續管制大門進出驗證、換證工作。

9.加強維護場地管理，不定時巡邏停車場，以有效遏止機車失竊事件。
四、年度工作成果

(一)文書組

1.電子公文線上簽核系統於105年5月24日至5月26日進行實機驗證，經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105年6月8日驗證委員會審核決議通過NAA EDRMS-1：2015 驗證。
2.104學年度公文線上簽核件數21,325件、紙本簽核件數5,375件，線上簽核比率為80%。
3.104學年度全校收文總計17,100件、實際電子收文件數14,540件、紙本收文件數2,560件，電子收文效益84.42％。

4.104學年度全校發文總計6,077件、實際電子發文件數5,845件、紙本發文件數217件，電子發文效益95％。

5.104學年度計有11所機關學校，蒞校參訪檔案庫房及檔案裱褙修護作業。

6.辦理年度檔案目錄彙送作業，104年8月1日至105年7月31日增修檔案之目錄，以案卷層級彙送檔案目錄計652筆。

7.提供文件用印服務，如教職員工各項職務聘書、各項證明書類、感謝狀、獎勵狀、學生畢業證書、畢業證書影本、英文成績單、本校各項事務採購及合約、學術研究計畫標案及合約等隨到隨用印，並提供校友畢業證書影本蓋印採通訊方式，減少舟車勞頓之苦。

8.寄發公務郵件13,368件，寄發公函郵資共計18萬4,338元。

9.代收分送教師及學生掛號信件24,672件，其他限時、平信、印刷品等隨到隨轉分送。

10.歷史及現行檔案影像建檔7,568件、47,242頁。

11.校內檔案線上調閱15,497件，紙本申請調閱13件。
12.為展現檔案多元應用及加值推廣，以及讓眾多返校校友、民眾及本校師生了解本校悠久歷史，於104年11月7日在本校蘭潭校區行政大樓1樓檔案庫房前穿堂，辦理本校日治時期檔案展，以海報和日治檔案(彩色掃描檔)呈現嘉大輝煌歷史，計有約300人次參觀。
13.105年6月24日圓滿完成教育部委辦105年度文書檔案教育訓練研習，計有彰雲嘉地區部屬機關(構)學校、高中職以上學校之行政機關文書及檔案管理人員共計50位學員參加。聘請本校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夏滄琪副教授及張正松修護師上課，課程內容為紙質檔案保存與維護理論及實務介紹。另研習會場亦展示本校檔案裱修成果及小型檔案應用成果展，充分展現本校檔案裱褙修護支援及提供諮詢服務能量。
(二)出納組

1.完成學生104學年度第1、2學期之第1、2階段繳納學雜費、學分費及平安保險費、教育實習學分費、住宿費、住宿水電費、學生會費、電腦及網路使用費、僑生、外籍生健保費及104學年度第3學期暑修等各項代收款作業，製發繳費單和收費入帳及因收費項目、金額之異動而以人工方式改單工作。
2.辦理403帳戶104學年度第2學期及其他代收款等暫收收入及沖轉，105年1月1日至7月20日止暫收金額為1億9,804萬2,771元，沖轉金額與銀行結案報表或國庫收款書金額相符。

3.辦理日間部學生104學年度第2學期因休學、退學、畢業、減免等退費造冊，以及暑修之退費造冊，共計約127人。

4.計算日間部學生104學年度第2學期原住民等15項減免身份（含弱勢學生）之學費、雜費、學分（時）費、住宿費、平安保險費等各項減免金額，本校6個學院（含1個獨立研究所）合計減免人數1,009人，減免金額1,626萬6,499元。

5.依學務處通知產生日間部學生就學貸款不足繳費單，104學年度第2學期，計產生131張補繳繳費單，金額共計60萬5,204元。

6.增加應收未收催繳通知作業，104學年度第1學期以前應收未收之學雜費金額3萬1,276元。
7.配合教育部為財政部財稅中心推動「綜稅輕鬆報計畫」，依限上傳學雜費等資料。

8.完成403及404帳戶，蘭潭、林森校區進修推廣部、管理學院EMBA班及師培中心教育實習學分費各階段各項收費暫收、沖轉及銀行對帳作業。
9.主計室於105年4月20日至出納組進行無預警查帳，依主計室查核要求提供未銷號收據明細計786張收據，說明入帳及使用狀況外，亦填報收據明細表送主計室審查。

10.依主計室105年7月7日通知截至105年7月7日止已印未銷號收據計1,325筆，業於105年8月3日列表說明未銷號原因並交送主計室查核。

11.配合財政部綜合所得稅申報作業 ，將個別捐款人資料逐筆輸入系統，並依其來文自105年起於時限內將前一年度個人捐贈資料上傳稅捐稽徵單位，以利捐贈者(個人)免附收據即可辦理綜合所得稅申報。

12.為節省人力並提供更便捷的服務，於105年1月在蘭潭校區啟用全功能自動化繳費機1台。

13.完成各類所得資料彙整申報作業，包括每月逐筆人工輸入、核對修正每筆資料、於受款人領取支票或收取現金後彙整報稅資料、期限內完成申報手續，並將每筆入稅所得E-mail給當事人核對，協助當事人釐清入稅金額。

14.為協助教職員工生更加了解外籍人士來校代扣所得稅相關作業，於出納組網頁建置「所得稅專區」，建置邀請外籍人士來校代扣所得稅相關作業程序、流程圖、申請表。
15.為落實節能減碳及配合財政部實施扣繳憑單無紙化政策，擬自105年起不再寄發紙本扣繳憑單。

16.完成二代健保資料彙整申報作業，包括每月至健保局系統逐筆人工輸入個人就源扣繳資料，期限內完成申報手續，並上傳至薪資查詢系統，協助當事人列印。
17.如期完成各類日、夜間鐘點，導師費、實習導師、補發、收回(事、病假)、代課、教師升等(含專、兼任)等造冊請款及入帳事宜，並寄發E-mail通知當事人。104年9月至105年06月金額共6,353萬9,476元，稅額35萬5,385元，補發金額13萬2,220元，共3,376人。
18.如期完成每月教職員工、專案人員、專案教師有關薪津造冊請款及入帳，並寄發E-mail通知當事人，一年總計9,876人次。
19.配合學校節流目標，於公、勞、健保證明單系統，新增多管道列印上線，先寄發E-mail通知各項證明單資料，當事人可直接列印，本校教職員工同仁每年5月申報所得稅，如有檢附公、勞、健保證明單之需要者，亦可逕上出納組查詢系統查閱列印。

20.完成各項收入記帳與支出付款憑證記帳、開立支票並製作匯款電子檔及電匯明細表單，交付銀行及郵局匯款、寄發支票及通知領款，寄發E-mail付款通知，編製差額解釋表及備查簿等報表。104學年度由出納管理系統匯款總筆數共為52,143筆。
21.建置完成支票（含作廢支票）管控機制，加強出納系統之支票備查簿功能，列印每日支票之使用狀況。104學年度共開立支票3534張。

22.新增每月支票使用統計表，以供備查。

23.104年推動更新零用金匯款程式，將同一張請購案號內之相 同受款人的多筆款項，於匯款時合併為一筆，節省大量紙張列印之成本，簡化後續金融機構匯款之手續，達成社會全面節約能源與環保之目的。

24.配合主計室要求，105年1月起T類計畫之零用金匯款，實施預算內與預算外分開匯款，並進行程式修改，修改後的系統會分辨T外的請購案號並出現警示語，確實達到預算內外經費分開統計的目標。

25.配合主計室要求，外籍生含代扣所得稅的付款方式，改以零用金系統匯款，並修改相關程式於105年6月測試成功開始作業。

26.依數量多寡儘速結帳，送交主計室開立傳票。104年8月1日至105年7月31日，零用金電匯總筆數約為55,537筆，均可透過E-mail寄送匯款通知或上網查詢。
27.依據「出納管理手冊」第五十一點相關規定，於104年11月18日辦理內部自行盤點查核，針對存管之現金、票據、有價證券、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及其他保管品，並對存管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之出納組以外收款單位進行盤查。
28. 104年9月24日向金融機構函證帳戶設立情形後，併同檢討清理並於當年度內部盤點紀錄敘明以備查核。

29.有關誤用本校統一編號於郵局開立之帳戶清理作業於104年10月21日全部完成銷戶並將結存金額共計23萬7,877元辦理入帳完畢。 

30.因應資金調度於105年3月8日召開財務管理小組會議，依會議決議及105年3月15日奉准簽案，並提105年5月17日104學年度第5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據以執行校務基金調度及辦理定期存款等相關事宜。截至105年7月31日止，於存單到期後辦理定存續存作業，嘉大郵局計有18筆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嘉義分行計有1筆。

31.茲為增加利息收入，視資金狀況增加定期存款金額，依105年5月9日奉准簽案，自本校401專戶提領9,900萬元，以每筆495萬元額度，辦理嘉義大學郵局2年期之定期存單共20筆，預估每年可再增加約110萬元之利息收入。

32.修訂「國立嘉義大學投資取得之收益收支管理要點」，於105年5月17日104學年度第5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修正通過。
(三)事務組

1.遵照政府採購法，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保障採購品質，辦理各項採購招標事宜，104學年度辦理十萬元以上招標結案案件112案，金額計1億192萬7,086元，另向臺灣銀行共同供應契約採購金額4,221萬2,861元，合計1億4,413萬9,947元，並確實辦理各項採購案之驗收。

2.加強承辦採購業務同仁採購專業知識及素養，分批參加採購專業人員訓練，目前承辦採購業務人員均已取得採購人員證書。

3.落實政府採購電子化之政策目標，104學年度電子領標達100％。

4.依據勞動基準法及工友管理要點規定落實技工工友管理、對工友之差勤、勞健保險、僱免、獎懲、考核、福利、退休、撫恤、資遣、勞資會議及工作規則等業務等均遵照政府相關規定辦理。

5.104年度本校績優工友遴選，分別由總務處工友何嘉瑞、黃献宗圖書館工友胡采玲、理工學院技工張麗明等4人獲選為本年度績優工友，並於104年校慶典禮公開頒獎表揚。

6.依據本校「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推動專案小組設置要點」，辦理各單位資訊、保全、清潔、環境綠化、事務機器設備、公務車輛、文書繕打等業務委外之勞務採購等，就其妥適性先行審核。

7.為營造校園之生態多樣性，於瑞穗館對面近學生機車道處之樹林建置螢火蟲棲息園區，以增加校園亮點。。
8.104學年度為配合嘉義市政府之學府路拓寬工程於於蘭潭校區移植阿勃勒等樹種，並加強後續相關綠美化工作，以兼顧師生行的安全與校園綠美化。

9.104學年度於蘭潭校區持續進行蘇鐵病蟲害防治、枯死木、危木砍除及修枝等，以維護校園植物健康及避免衍生安全問題。

10.104年支援各單位搬運器材、報廢品、清除雜物、環境消毒、佈置場地等計有151次，共約支援953人次。

11.為加強推動校園性別平等教育，建立本校技工友與委外廠商派駐人員之性別平等意識，配合於105年6月16日辦理防護團訓練播放「性別平等微電影作品-誰來定義女子人才」短片欣賞，另於105年5月9日協助人事室辦理105年度公務倫理(含廉政倫理)及公教長期照顧健康保險課程中宣導性別主流化播放「show  me  your  love」性別平等宣導影片
12.防護團作業執行情形如下:

(1)「105年度防護團常年訓練細部執行計畫」已依嘉義市政府105年2月23日府授警字第1055100575號函規定，依市府執行計畫規定、任務需求及地方特性策訂本校細部執行計畫並於105年3月4日嘉大總字第1050002143號函送市府警察局備查。

(2)為辦理本校105年度防護團常年訓練需要，於105年4月26日簽准請本校人事室提供訓練人員個人相關資料，以符「民防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務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第27條規定：「民防團隊應建立所轄各編組成員、裝具、聯絡方式及所在位置等相關名冊，並應保持資料完整、常新。」

(3)依本校105年度防護團常年訓練細部執行計畫規定，需於受檢日期3週前填製105年度民防團隊常年訓練督評受檢單位資料表，本校受檢單位資料表電子檔於105年5月23日傳送至市府民防總隊秘書作業組(警察局)承辦人電子信箱備查。

(4)依「民防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務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第7條規定，民防人員召集通知書應於訓練10前送達參訓人員簽收，本校民防人員召集通知書於105年5月24日嘉大總字第1052300365號簽發予各受召成員。

(5)本校105年度防護團常年訓練於105年6月16日施訓完畢，共計4小時，特邀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單副教授信瑜講授「民防相關法令暨地震災害防救」及「災害管理與土壤液化概述」，最後再請富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黃消防設備士瑞銘教導成員認識滅火器，並演練滅火器滅火及使用消防栓灑水。受召成員計150人，出席人員143人，出席率為95.33%。

(6)訓練成果於105年6月28日嘉大總字第1059002917號函文嘉義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總隊秘書作業組)備查。 

14.104學年度公務車每日載運蘭潭、林森、新民及民雄校區公文與圖書及運送農學院動物試驗場產品計有464車次，另載送農學院獸醫學系大學部一年級學生、語言中心修習華語課外籍生往返不同校區，加上各單位申請公務車支援，總計有732車次。

15.104學年度場地借用狀況，總計瑞穗館100場次、瑞穗廳102場次及國際會議廳60場次。

16.本校104年度「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辦法」採購情形，已依教育部105年1月28日臺教秘(二)字第1050013911號函規定，於本(105)年3月31日前提報辦理情形，本校104年度優先採購結果，已達法定5%採購比率，符合政府政策，本校104年度達成比率為6.91%，其結果已於本年3月21日嘉大總字第1050001320號函報教育部備查。

17.辦理本校技工、工友及專案人員、助理人員等104學年度勞健保業務，勞保月平均713人，健保月平均501人，健保眷屬月平均189人，勞退金月平均646人次。

18.按月繳納本校水、電費及電話費，並統計比較各月用量，公布於網站供使用單位參考。
(四)保管組

1.本校校地291.272281公頃，建物樓地板面積395,142.8平方公尺。

2.完成農學院學生實習農場需用土地撥用，行政院於104年12月15日及105年4月25日核准本校無償撥用財政部國產署及嘉義市政府經管八掌段及短竹段9筆國市共有土地，總計新增校地面積8.2955公頃。

3.辦理場地長期租借，計有農產品展售中心、嘉大植物園等租金年收入30萬8,092元；空中大學租借林森校舍、郵局租借活動中心場地；員生消費合作社租借原嘉大書局；蘭潭影印部、民雄文具部租借場地案與自動販賣機設置案等場地費年收入144萬4,918元。另中華電信、遠傳、台灣大哥大、亞太、威寶等5家承租廠商電訊基地台租借續約，全年份租金合計138萬元。
4.完成空中大學租借本校林森校區場地租借續約事宜，租期自105年7月1日至108年6月30日。

5.完成與統一、太古及松泰等公司辦理自動販賣機設置及簽訂契約事宜，租期自105年1月1日至106年12月31日。

6.完成蘭潭影印部、民雄文具部及嘉大郵局場地租借續約事宜，租期自105年1月1日至107年12月31日。
7.完成與員生消費合作社場地租借續約事宜，租期自105年1月1日至105年12月31日。

8.辦理植物園等出租案平時考核與召開年度營運績效評估委員會。 

9.完成104學年度每季全國宿舍管理系統線上申報作業，並按季陳報本校低度利用宿舍活化作業使用計畫執行進度表。
10.完成教職員工宿舍管理要點及招待所管理借住要點修正，另完成蘭潭及民雄職務宿舍借用配住事宜。

11.蘭潭校區招待所104學年度總計入住3,789房次，應收196萬780元，實際收入172萬1,860元(88％)，免費招待計23萬8,920元(12％)。
12.104學年度消耗物品領用情形如下：大公文封15,482個、中公文封5,729個、小公文封(牛皮)9,823個、小公文封(白)710個、大型航空信封520個、小型航空信封1,097個、立體袋736個、小公文封開窗1,102個、中公文封開窗5,350個、中直式開窗公文封70個、大直式開窗公文封70個、中式信紙21本、西式信紙38本、便條紙35本、黃色公文夾20個、紅色公文夾43個、藍色公文夾35個、白色公文夾550個、大傳遞型信封4,961個、中傳遞型信封6,240個、小傳遞型信封790個、聘書10,770張、獎狀(白)4,287張、獎狀(黃)10,183張、密件檔案封182個、機密傳遞封405個、橫式獎狀1,155張。
13.完成本校104年度國有財產盤點作業，由各單位完成初盤作業，總務處依規定完成複盤作業。

14.完成104學年度畢業班學位服之借用、歸還、洗熨及點收入庫作業。

15.104學年度財產增加2,562筆、圖書增加2,354冊，合計金額2億3,378萬360元；財產減損3,463筆，圖書減損14,038冊，合計金額1億8,918萬2,198元。
16.104學年度非消耗品增加2,294筆，金額910萬911元；減損5,541筆，金額1,963萬5,161元；總計71,723筆，金額2億7,175萬8,105元。
17.擬訂市定古蹟「原嘉義農林學校校長官舍」管理維護計畫書送文化局核備。

18.完成四校區建築物頂樓使用狀況拍照存檔，並依使用單位空間使用現況變更，釐正本校空間管理資訊系統資料。

19.完成104年10月及105年3月本校縣、市各校區校地、校舍面積等資料上傳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網路填報作業系統。

20.完成104學年度每季國有財產增減結存表上傳至「國有公用及公司組織財產線上傳輸系統」。
(五)營繕組

1.完成新民校區學生宿舍無障礙寢室整修工程驗收事宜。
2.完成民雄校區宿舍改建無障礙寢室工程驗收及付款相關事宜。
3.完成「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動物醫院之磁振造影儀(MRI)裝機，測試及射頻無線電波(RF)屏蔽組裝工程」施工督導及驗收事宜。
4.完成施工、驗收及付款事宜如下:
(1)蘭潭校區機車道、人行步道及護欄等設施改善工程。
(2)嘉大昆蟲館整修工程。
(3)民雄校區學生宿舍廁所整修工程。
5.完成民雄校區綠園ㄧ舍增設熱泵系統設備工程驗收與經費核銷事宜。

6.完成蘭潭校區電物一館供電系統改善工程設計、發包、施工及驗收事宜。
7.完成蘭潭校區生農一館204實驗教學教室搬遷水電工程及民雄校區鵝湖護坡整修工程設計、發包、施工及驗收事宜。

8.完成動物科學館及機械與能源工學系系屋頂漏水修繕工程事宜。

9.完成蘭潭校區食品館增設無障礙電梯工程請照、施工、驗收及付款事宜。

10.完成民雄圖書館氣冷冰水主機汰換工程招標、施工及驗收等事宜。

11.完成蘭潭校區AC路面整修工程及生命科學館後側排水改善工程委託設計、工程招標及施工事宜。

12.完成蘭潭校區排球場整修工程設計、發包、驗收及付款事宜。

13.完成民雄校區樂育堂舞蹈教室地板整修工程設計及發包、施工、驗收及付款事宜。

14.完成嘉大昆蟲館彩蝶柱設備修復發包、驗收及付款事宜。

15.完成蘭潭校區室外排球場地照明及電力節能管控設備工程設計、發包、施工、驗收及付款事宜。

16.完成園藝學系簡易溫網室發包、施工、驗收及付款事宜。

17.完成蘭潭校區機車第五停車場停車格增設及改善工程設計及發包、施工、驗收及付款事宜。

18.完成民雄校區大學館模鑄式匯流排線路增設除濕設備改善工程設計、發包、施工及完工事宜。

19.完成蘭潭校區植物園東側外環道整修工程設計、發包、施工及驗收事宜。

20.完成工程設計、發包及施工事宜如下:

(1)游泳池遮陽板整修工程。

(2)蘭潭校區學生宿舍室內照明節能改善工程。

(3)蘭潭校區學生活動中心空調系統壓縮機修繕工程。

(4)國際交流中心空間改造及外牆整修工程。

21.完成民雄校區樂育堂階梯教室整修及生物農業科技一館整修工程設計及發包事宜。

22.完成本年度校舍維護大小工程，包括土木建築工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消防檢查、電力、用水、電話、電梯、空調、道路水溝及山坡地水土保持等維護工作。
(六)民雄校區總務分組

1.郵件代收各單位、教職員工、學生掛號信件總計約8,669件；包裹總計約2,060件及貨運（含宅急便等）總計約2,359件。

2.郵件代寄各單位、教職員工、學生掛號信件（含包裹、貨運、宅急便、航空、快捷等）總計2,420件。 

3.代收款項業務總計1,826件，實收金額483萬2,828元。

4.水電修繕業務總計899件。

5.各項零星修繕147件。
6.工友支援各單位總計45件。
7.民雄校區環境維護使用油量統計：92無鉛汽油2766.15公升、柴油655.12公升。
8.大學館場館使用概況：演講廳計165場次、演藝廳計209場次、國際研討室計45場次、展覽廳(或中庭)計60場次(每1次多為期1週)。

9.民雄校區行政大樓2樓簡報室借用及管理總計65場次。

10.場地、器材及學位服借用總計249件。

11.招待所借用總計502房次，收入共計27萬4,580元。
12.資源回收出售收入合計3萬4,492元。

13.場館收入(大學館及臨時攤位)，共計12萬5,505元。(大學館104年/8-12月計6萬7,105元、105年/1-7月計3萬7,050元，共計10萬4,155元)

14.完成民雄校區行政大樓前方、停車場、初教館旁、科學館後方、音樂館旁機車道等多處校樹修剪工作，並移植大學館旁靠近文化路一棵美人樹至音樂館旁空地。
15.105年2月6日地震造成民雄校區多處水管破裂及嚴重災損，年假期間暫時關閉供水系統，於2月11日(年初四)起，商請相關廠商入校搶修，水管破裂部分至2月15日全部修繕完畢，2月16日起全校區恢復正常供水。
16.地震造成行政大樓建物、電梯、音樂館電梯、學人宿舍飲水機、教師房間電熱水器、大學館汙水排水管浮球等各處災損之修繕復原。
17.完成OK便利超商後方、科學館旁電塔周邊地底裸露高壓電線外層包覆之PVC管修繕工作。

18.樂育堂外牆磁磚剝落，砸裂地面水管，業請廠商維修完畢。
19.民雄校區單身學人宿舍2、3樓飲水機漏水之修繕復原。
20.依105年3月23日民雄校區學生自治幹部座談，學生提出身心障礙坡道需改善，經與學生會學權部部長至現場會勘結果，初教館入口處業洽請廠商重新整修，地面坡度已可供輪椅正常進出。行政大樓側邊之無障礙坡道，原鋪設導盲磚，於暑假期間已全部拆除，完工後坡道範圍擴大，更方便輪椅進出。
21.為進行民雄校區校園綠美化及水土保持，採購蒜香藤3株、小葉馬纓丹900株，分別栽種於教育館旁、行政大樓圓環前方、道貫橋邊坡及鵝湖土壤流失嚴重之邊坡。
22.經碎枝機處理過之大量樹枝細屑，於春天季節分批填補於民雄校區土壤流失之樹洞或植栽土壤中，兼具景觀修復及施肥功能。
23.完成民雄校區大學館中央空調檢修工程，依本校2位教授建議業由營繕組委託事務所進行「民雄校區大學館模鑄式匯流排線路增設除濕設備改善工程」之委託設計監造、發包、施工及完工事宜。
24.請營繕組現勘並完成初教館中庭樓梯台階出口處牆面破損修繕工程。
25.整理民雄校區設於游泳池旁且久未使用之汙水處理場，以維護校園清潔。
26.總務處事務組移撥500株杜鵑花苗木至民雄校區，業於105年5月11日分別補植於教育館周邊、大學館前及鵝湖等處。
27.有關民雄校區自來水費較去年同期增加，可能原因及處理情形說明如下：
(1)進行民雄校區全校區搜尋，是否有地表不正常積水，或水管破裂情形，發現如下情形：
A.假山水池之出水孔位移，造成打水幫浦持續打水，已復原。
B.綠園一舍旁自來水開關損壞，業完成修繕。
C.司令台旁地下消防管埋設處地底自來水管路三通接頭鬆脫，業完成修繕。
D.創意樓頂出水孔雜草清除，以利積水全部排空。
E.體育室製冰機排水孔每日排出大量乾淨水，經查為製冰過程需正常排放之自來水。
F.為控管游泳池之進水量，關閉游泳池進水大水管之總開關，由民雄總務組視情況開放，惟體育室游泳池出租給校外單位使用，該單位離開時未關閉水源開關。租借期過後每日用水度數平均下降50-70度。
(2)104年度民雄校區游泳池進行整修，全年度游泳池未進水。
28.民雄校區大學館105年1月至5月帳單用電量正成長可能原因   說明：
(1)大學館使用場次增加：
	年月
	使用場次
	去年同期

使用場次
	今年較去年同期成長比率

	104年12月
	59
	51
	15.68%

	105年1月
	34
	25
	36.00%

	105年2月
	18
	20
	-10.00%

	105年3月
	51
	31
	64.51%

	105年4月
	37
	25
	48.00%


(2)為進行大學館空調系統匯流排檢修，於105年4月13日至6月5日每日進行測試運轉1小時。
29.配合學務處辦理104學年度畢業典禮，完成各項籌辦工作。
30.社區居民何先生於畢業典禮前夕贈送本校白鴨14隻，全部放養 於鵝湖供遊憩觀賞。
31.104學年度畢業典禮前分別完成圖書館後方、教育館旁木棧道腐朽維修更換、人文館至音樂館間連鎖磚多處隆起之填補修繕。
32.因應颱風季節來臨，避免往年因道貫橋邊坡校樹倒塌，造成民雄地區停電情形再次發生，進行文化路兩旁之美人樹修剪。
(七)駐警隊

1.每日編排巡邏人員隨時查察校區狀況，並做好省水、省電工作，及記錄未依規定申請夜間使用之研究室。
2.每月檢查各校區監控系統、緊急電話及廁所求救按鈕，並負責新增、維修工作。
3.協助校內各類活動及招生考試等之交通管制及車輛指引相關事宜。

4.寒、暑假期間實施門禁管控，以維護校內師生安全。

5.協助校內車禍、捕蛇及捕蜂等事件處理。

(八)膳食管理委員會

1.辦理各項招商及管理工作。 

2.召開膳食管理委員會議並依決議事項執行。

3.抄錄及檢查各廠商水、電表，發現異常情形立即檢修。

4.檢修各餐廳場館設施設備維修維護。

5.104年12月及105年5月實施本校教職員工生對本校餐飲滿意度調查(含衛生、服務品質)，針對顧客不滿意地方或缺失要求廠商改善，針對服務不良廠商，再辦理甄選優質廠商進駐。

6.105年6月13日召開膳食管理委員會議，各校區餐廳廠商除蘭潭、民雄校區便利超商及民雄牛排館仍於合約期間，其餘廠商得於105學年度辦理續約。
7.加強管理各校區餐廳及美食街，以提供衛生可口食品及良好用餐環境，並定期檢查餐廳及廚房之衛生安全。
(九)車輛管理委員會

1.辦理本校教職員工生年度停車證申請事宜。

2.配合校外各申請單位舉辦之節慶、健走等活動，開放蘭潭校區宿舍區停車場供民眾停車使用。

3.104年8月蘭潭校區北側後門開啟時段可由環潭公路進出，北側門關閉後開放機車第五及第六停車場聯絡道，供機車行駛。
4.104年9月蘭潭校區機車第一停車場出入口新增車阻器。
5.104年11月回收校內廢棄之無主腳踏車並辦理認領活動。

6.104年學年度召開車輛管理委員會議並依決議事項執行。

7.104年11月民雄校區西側大門恢復原先管制機制。
8.105年3月蘭潭校區瑞穗路東側出口(動科館前運動場至畜牧場)閘欄實施門禁管制。
9.105年5月新民校區東側機車停車場南側出入口改由機車停車場北側進出，開放時間為每日上午7時至下午11時。
10.105年5月民雄校區警衛室旁汽車入口閘欄機更新事宜。
11.105年5月本校車輛管理委員會通過師生拍攝檢舉校園車輛違規照片，可列為違規告發依據。
12.105年6月開放104學年度舊生線上申請通行證及調查105學年度教職員工生通行證之相關事宜。
13.105年7月完成新民校區警衛室旁汽車入口閘欄機更新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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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雄校區總務組





總務長





1.總務會議


2.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小組


3.膳食管理委員會


4.宿舍管理委員會


5.珍貴動產不動產評審委員會


6.車輛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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